
法报广告2023年 8月 9日 星期三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6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徐晓晔：

本院受理赵永林申请执行徐晓晔、
李生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
中，根据申请人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对
你所有位于灵武市阿尔法街南侧龙辰
苑10号楼1单元402室房屋及国有土地
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单位）
告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
送达。现通知你于2023年9月8日上午
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立案大厅七号
窗口协商或选定拍卖机构，如逾期不
到，则视为你们放弃权利，灵武市人民
法院将摇号产生评估机构；通知你于
2023年 10月 8日上午 10时到灵武市人
民法院执行局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如
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造成的不利后
果将由你自行承担。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128号

马欣：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灵武支行）与被告马欣、王磊、马静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21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与被告马欣、王磊、马静于 2021年 11月 17日签订的编号为
64020120210064910号《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于2023年6月23日解除；二、被告马欣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市支行借款本金49999.19元，支付利息2647.33元，本息共计52646.52元；并以
借款本金49999.19元为基数，按《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计算，支付2023年4月13日至本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全部利息；三、被告王磊、马静对上述债务在最高余额6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王磊、马静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欣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6元、公
告费600元，两项共计1716元，由被告马欣、王磊、马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
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为执行通
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
（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张学慧：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以下简称灵武
支行）与被告张学慧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学慧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偿还透支本金 38136.83
元，支付利息14668.73元、费用12249.02元，合计65054.58
元；并以 38136.83元为基数，按日利率日万分之五支付自
2022年 11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期间的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6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026元，由被告张学慧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吴红昀、马彦香：

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红昀、马彦香、宁夏宏都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138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吴红昀、马彦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借款
3550000元并支付利息（含罚息、复利）250434.08元（计至2023年4月24日，之后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
利率及方式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吴红昀、马彦香
抵押的位于吴忠市利通区新村南路华苑小区组团十九号楼13号房屋、位于吴忠市利通区利宁北街西侧
开元货运市场C段商网133号房屋、位于吴忠市利通区利宁北街西侧开元货运市场C段商网132号房屋
的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借款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后，剩余未清偿的借款本息（含
罚息、复利）由被告宁夏宏都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宁夏宏都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清
偿后，有权向被告吴红昀、马彦香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04元，公告费800元，合计37804元，均
由被告吴红昀、马彦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民终239号

宁夏亚湾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亚湾贸易有限

公司：

上诉人宁夏恒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人孙保宁、原审第三人宁夏亚湾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亚湾贸易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19日下午3时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银川鑫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谢凤霞与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谢凤霞诉讼请求：一、请求依
法确认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兰岳小区 3-1-601室的房屋归谢凤霞所有；二、判令银
川鑫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谢凤霞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三、本案
诉讼费由银川鑫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人民法院
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2023）宁0105民初31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由审判员独任审理。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15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3847号

牛治平：

本院受理上诉人贾艳艳与被上诉人江
西省抚州市临川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牛
治平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民终 3847号案开庭传票、
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发出公告次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区三楼法庭（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967号

尚瑞平：

本院受理原告刘光明诉被告尚瑞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1.请求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购车款：玖万叁仟元整（93000元）；2.请求判令由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第三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
大水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954号

张子然：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宁兴元工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鼎欣
然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人宁夏宁兴元工
贸有限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追加宁夏鼎欣然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股东张子然为本案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6日14：30分在执行
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恢589号

宁夏博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进发：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洪寿与宁夏博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
人王洪寿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追加宁夏
博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进发为本案
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6日9：30分在
执行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斐、王利：

本院受理的原告董
彩花与被告韩斐、王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
制告知书、扫黑除恶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 日为送达，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宗斌：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3）宁 0502民初 199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李宗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
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
行返还借款本金94600元，支付利息6017.72元、
罚息 36988.43元，合计 137606.15元；2022年 8
月 17日之后的利息、罚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计
付至借款本金返还完毕之日止。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19）宁0106执4107号

宁夏众创空间联合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塞上文化城有限公司与宁夏众创空间联合创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银川仲裁委员会做出的（2018）银仲字第551号民事仲裁裁决文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宁夏众创空间联合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按照判决书确定的期限
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宁夏塞上文化城有限公司申请拟对被执行人宁夏众创空间联合创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租的银川文化城二期A2号楼内物品（详见物品清单）进行进行评估、拍
卖。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3年9月1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201办公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10
月1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
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3年10月26日前向本院提交书
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2023年10月26日上午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
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
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0）宁0106执433号

宁夏燕妈妈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塞上文化城有限公司与宁夏燕妈妈商贸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中，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宁0106民初1406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被执行人宁夏燕妈妈商贸有限公司未按照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
行人宁夏塞上文化城有限公司申请拟对被执行人宁夏燕妈妈商贸有限公司承租的银川文化城
二期C区一栋商铺内物品（详见物品清单）进行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
2023年9月1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1办公室公
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10月1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2023年10月26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
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2023年10月26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梁小平：

本院受理原告曹军
与被告梁小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106 民 初 6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鑫科宇商贸有限公司、陈小

玲、吴海平：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
北方众远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银川鑫科宇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中，宁夏北方众远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书
面追加被执行人申请。本院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听
证，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182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
公室 814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京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鹏诉被告宁夏京艺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变更第 3项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支付工程延期补偿款90900元。本院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胡祥、刘胜兵：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胡祥与被执行人刘
胜兵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贺
增增提出书面解除对（2022）宁0106执552号执
行案件中对陕汽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宁
AE3957号）车辆车户的查封、冻结措施。现因
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9月 22日上
午 9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656号

高晖：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告高晖、宁夏汇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465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告高晖、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编号64020120140036704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提前到期；二、被告高晖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借款本金
162728.05元、利息2515.4元（截止2023年3月5日），并按《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向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支付自2023年3月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高晖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高晖追偿；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法庭办公室（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308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任宁：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中心支
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
支付理赔款18388.14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费3930.92
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1036.78元，以前述理赔款和
逾期保费合计22319.06元为基数，自理赔日（2020年10月12
日）起暂计算至起诉日（2023年 6月 27日）止，按每日万分之
五标准计算；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律
师费。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唐颖：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中
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
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 49211.02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
违约金29403.58元，以前述理赔款49211.02为基数，自
理赔日（2020年 3月 20日）起暂计算至起诉日（2023年
6月27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3.由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律师费。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
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超：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中
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
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 25060.33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
违约金14823.19元，以前述理赔款25060.33为基数，自
理赔日（2020年4月1日）起暂计算至起诉日（2023年6
月 27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3.由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律师费。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
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吴磊：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中心
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
原告支付理赔款 25842.0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
费 2758.76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4715.12元，以
前述理赔款和逾期保费合计 28600.82元为基数，自理赔
日（2020年 9月 2日）起暂计算至起诉日（2023年 6月 27
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律师费。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
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锦汇玖煲餐厅店：

本院受理原告罗辉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7900元、利息993
元（利息以贷款 7900元为基数，暂自 2019年 7月 3
日起至2022年7月2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3.85%计
算，主张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
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长玮：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颢翰海
鲜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5623元，并按照本
金的万分之二每日支付违约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晓斌：

本院受理原告马祥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车辆买卖订购单》；
2.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 70000元及利息 1691.86元
（暂自 2022年 7月 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LPR3.85计算至 2023年 2月 22日，下剩利息
顺延计算至款项全部支付完毕之日）；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
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590号

纳建龙：

本院受理原告樊斌与被告纳建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
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65100元；2.判令被告按年利率
6%支付上述借款本金65100元自2023年3月24日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祁彦蓉（曾用名祁燕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
2021 年 4 月 28 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 24580.14 元、利息
10330.40元、违约金 1209.47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1
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照
《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诉讼费、公告
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589号

王双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宋新敬与被告王双喜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7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王双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宋新敬货款26862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29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
双喜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1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景瑞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佟建琴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工钱 5500元；判令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曾晓慧：

本院受理的原告曾风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50000
元；判令被告以50000元为基数承担自2018年1月1
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
3.55%计算，暂计算至2023年7月11日止，50000元×
3.55%÷365天×2017天=9808.6元）；判令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曾晓慧：

本院受理的原告寇俊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50000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54516.5元；
判令被告以 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4.2%支付
自 2023年 7月 12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
利息；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
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
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720号

鲁海庆：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恒鑫憶旺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鲁海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
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货
款 53635元，利息 1710.58元，并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一年期）的 4倍向原告支付 2023年 3月 8日
起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恢1006号

银川达盛鑫商贸有限公司、杨青梅、杨鹏仁、岳喜岑：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被执行人银川达盛鑫商贸有限公司、
杨青梅、杨鹏仁、岳喜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1）宁 0104民初 10671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下落不明，本院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04执4914号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杨鹏仁名下所有
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与北京中路交汇处瑞银财富中心2号楼16层1、2、3、4号办
公（产权证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2029299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2029301号、房权
证金凤区字第2012029302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2029300号）房产以清偿债务,并定于
2023年 9月 14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3年 10月 13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
议，可在2023年10月19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本院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court item.htm?spm=
a213w.7398554.courtTabs.1.29erWq&user id=2469066502，户名：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为你们放弃选取评估机构、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选取
拍卖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单方选取评估、拍卖机
构（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966号

张允晨：

本院受理原告贠陆忠与被告张允晨、丁学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100000
元，逾期违约金 14490.96元（暂计至 2023年 5
月16日），并按年利率14.6%承担自2023年5月
17日起继续发生的逾期违约金直至偿付全部
本息时止；2.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审
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32号

杨鑫：

原告王丽荣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
莫忆简餐厅、杨学忠、杨鑫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83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
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
告王丽荣货款 3440元、利息 350元；
二、被告杨学忠对杨鑫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丽荣
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邓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1.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9927.89元、利
息 1813.63元、费用 2422.78元（利息及费
用暂计算至 2022年 11月 15日，此后利息
及费用请求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
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
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袁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丽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1.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24996.18 元、利息
5605.39元、费用 5252.59元（利息及费用暂
计算至 2022年 12月 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
请求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
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195号

马乾：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马乾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
款共计249915.9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险费10988.53元；3.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以上述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260904.52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为标准计算的自2023年1
月 29日起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资
金占用损失暂合计为260904.52元；4.本案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 2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374号

李易帆：

本院受理原告王光武与被告李易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返还借款2010元及利息147.87元（自2020年12月31日
按LPR利率计算至2022年12月2日，后续利息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欣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滨河海利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
支付原告货款 1000000元及利息 42016.40元（以 1000000元
为本金，按照LPR平均利率计算，自2022年6月1日起计算，
暂计算至起诉之日，至偿还之日至另行计算）；2.本案诉讼费
用、保函费用、保全费用等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
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
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谢红燕：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伟与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压路机劳务费10700元；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和举证期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陶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

平罗县人民法院

金鹏、周晓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金波、丁芳、马
海涛、岳娜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金波、
丁芳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6000元，利息17713.74元（暂计算至2023年7月
19日），本息合计103713.74元，2023年7月19日以后的利息、复利、罚息按合
同约定借款年利率 8.27%基础上上浮 50计算，支付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
日；2.请求判令被告金鹏、周晓花、马海涛、岳娜对被告金波、丁芳以上的债务
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
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